《浩德悠然居项目渠道服务合同》24年11-12月补充协议
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优选好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 乙双方于2024年1月1日签订了《浩德悠然居项目渠道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委托期限为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现甲、乙双方就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如下：：
一、本补充协议有效期： 2024年 11月10日至 2024 年12月 31日。
二、变更条款：
原合同第六条客户的认定标准
乙方采用隐号报备的方式进行报备，客户首次到访时必须由渠道经纪人陪同到访，并在导台处扫码确客。
6.1报备前置条件：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意向客户到达项目前需提前至少30分钟通过浩客通将客户信息报备，否则视为无效带看客户，报备成功后由甲方关联至明源系统由置业顾问跟踪记录。若浩客通无法报备则应及时通过相应微信群完成推荐录入客户信息，且在报备保护期内到访。若不足30分钟或未在报备保护期内到访，则系统判别为推介无效，佣金不予结算。
6.2.1报备保护期：合伙人推荐客户报备，15天（自然日）内到访的，按照到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报备15天内内客户未到访的（超15天内）,不享有30天保护期，所有渠道仍可追踪直接约访，最终以带访为准，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15日。
6.2.2到访保护期：合伙人推荐客户，报备15天内（自然日）内到访，享有30天保护期（自首次到访之日起），30天内成交归属第一推荐人。30天保护期内2次到访，保护期顺延30天（自2次到访之日起）。15天内保护期内到访客户，自到访之日起超过30日该客户失效，成为公共资源。所有渠道仍可带访，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15日。公共资源客户，15天保护期内2次到访，保护期顺延15天（自2次到访之日起）。
6.2.3缓冲保护期：渠道和项目的合作有效期到期后，在合作期内报备到访的客户，设置15天缓冲保护期，在缓冲保护期内成交的，签约后给予渠道结算佣金。在缓冲保护期外到访并成交的客户，签约后不予结算佣金。
6.3身份规则：
甲方员工及其直系亲属(父母(含公婆、岳父母)、配偶、子女，下同),所属售楼系统已登记客户、全员营销已推荐客户，有项目归属的已购房业主不可以被渠道报备。
6.4推荐规则：
6.4.1隐号报备：
渠道公司成员通过微信群客户报备，提交该客户姓名、意向楼盘及客户电话号码进行报备。所报备号码与内部客户池数据进行判别，报备的客户一直没到访，则所有渠道均可重复报备。
6.4.2在客户到访前，不同中介人员可同时报备客户。最终以最早带访时间为准确认客户归属。如同时到达案场，则以最早有效报备时间确认客户归属。
6.5其他管控要求：
若渠道途径到访的客户首次到访时为客户自行到访或渠道经纪人晚于客户到访的(若渠道经纪人因停车等特殊情况，导致晚于客户到访的，到访时间差不得超过10分钟),视为无效推介，佣金不予结算。
6.6甲乙双方人员不得通过不正当方式(如盗取对方信息、不正当竞争方式取得等)获取对方客户资源，并用隐瞒事实等方式与对方客户签约或泄露给第三方成交的，否则，违约方按该笔佣金双倍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守约方。
6.7双方根据本合同判客标准判定为乙方客户后，甲方不得以回访、财务审计、集团公司审查等任何理由将乙方客户改判，或不予认可，否则视为违约，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6.8甲方指定对接人如在乙方推荐客户成功后不向乙方出具签字确认《客户带看确认书》《成销确认书》《对账单明细表》的，乙方有权凭其推荐客户期间与甲方对接人之间的信息，及该客户与甲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作为客户确认的依据要求甲方支付相应的佣金。
6.9本项目甲方需以人脸识别等复核系统或客户来访记录、电话回访进行客户复核的，则甲方应在客户与甲方签署认购协议后【15】日内进行客户复核，并在此期限内将有争议的客户书面反馈给乙方；若甲方逾期进行客户复核的或未进行复核且未将有争议的客户书面反馈给乙方的，则视为甲方已最终确定该客户为乙方客户，若已支付佣金的，甲方无权要求乙方归还该佣金；若未支付佣金的，甲方需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结算佣金。
6.10成功销售：乙方推介的客户与甲方草签或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即视为乙方推荐客户成功，计入乙方销售业绩。甲方须在乙方成功销售物业后3日内在乙方提供的《成销确认书》上签字，逾期未签署视为对乙方销售业绩的确认。如因政府限签或甲方原因(项目商品房有权利负担、被抵押等)导致客户无法自交付第一笔购房款之日起30日内草签或网签的，自客户缴纳第一笔购房款视为乙方成功销售，计为乙方业绩，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
变更为：
[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_Hlk1994587]1、隐号报备带看：
1.1甲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向甲方提供客户电话号码的前三后四位进行客户报备及客户带看（以下简称“隐号报备带看”），客户认购时提供客户电话号码全号（以下简称“全号”）。如客户认购前隐号在甲方查重系统中有重复的，则乙方提供全号至甲方。
1.2客户报备方式：乙方应在客户到访前至少30分钟，在甲方指定的微信群进行客户报备，报备时提供客户电话前三后四，隐藏中间四位。
2、甲方对接人应当在乙方报备后30分钟内将客户是否有效结果反馈给乙方，客户报备有效并到访的，按照到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报备后未到访的，所有渠道可追踪直接约访，最终以带访为准，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甲方客户（包含但不限于自然到访、老带新、全民经纪人、甲方自渠等）的到访保护期自最后一次到访当日起30日，凡过该保护期的客户，所有渠道可追踪直接约访，最终以带访为准，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甲方登记的其他渠道推介的客户自最后一次到访当日起30日，凡过该保护期的客户，乙方可直接带访。对于无效客户，甲方须向乙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客户登记系统截图、客户上一次到访记录等），未提供无效客户证据的视为该客户不在甲方客户到访保护期内，该客户为乙方有效推介客户。
3、如后期发生撞客行为，以客户到访时间先后为准判定客户归属，所有过有效保护期的客户均以带访为准，自带访之日起享有30日的保护期；若同天到访，则以经纪人带访时间先后为准。
4、带看保护期对等：
为推动公平作业，更好地发挥双方合作价值，乙方客户的到访保护期与甲方客户（包含但不限于自然到访、老带新、全民经纪人、甲方自渠等）的到访保护期相同。到访保护期内如客户重新到访，保护期自到访当日起重新计算。若双方合同到期或终止合作，乙方客户的到访保护期依然有效。乙方有权将本合同相关内容向合作方及经纪人公示。
5、乙方客户到访保护期：推荐客户到访保护期为自客户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 30 日，在此期间甲方不得确认该客户为甲方客户或其他第三方客户。如已到访客户在客户到访保护期内重复到访，则甲乙双方需重新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将客户到访保护期的起始日更改为客户最后一次到访项目之日。如已到访客户于客户到访保护期外再次到访，乙方可重新报备并重新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如遇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不影响有关客户保护期的约定）。
6、客户到访后由甲方统一对推荐客户进行客户登记和接待分配。客户到访当日，甲乙双方须签署《客户带看确认书》（见附件1），以便双方核对确认。
7、如乙方与其他单位、中介单位及其他推介渠道均推介同一组客户（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含养/继父母/子女）到访的，以报备最早到访时间为准确认客户归属。如同时到达案场，则以最早有效报备时间确认客户归属。
8、以下客户亦视为乙方有效客户：
8.1乙方推荐客户或其直系亲属保护期内再次购买该项目房屋；
8.2乙方推荐的客户推荐第三人保护期内购买项目房屋；
8.3乙方推荐客户的直系亲属保护期内购买项目房屋。
9、甲方须于客户到访前或到访后通知并协助乙方进行客户确认，不得引导、默认、强制要求客户以更换联系方式等形式未经乙方而与甲方成交。
10、甲乙双方人员不得通过不正当方式（如盗取对方信息、不正当竞争方式取得等）获取对方客户资源，并用隐瞒事实等方式与对方客户签约或泄露给第三方成交的，否则，违约方按该笔佣金双倍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守约方。
11、双方根据本合同判客标准判定为乙方客户后，甲方不得以回访、财务审计、集团公司审查等任何理由将乙方客户改判，或不予认可，否则视为违约，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12、乙方已推介的客户与其直系亲属属于同一组客户。同一组客户任一人在保护期内认购房源的,待达到结算条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在合同有效期结束（或因故解除）后带看保护期内认购的，甲方仍依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额佣金。
13、甲方指定对接人如在乙方推荐客户成功后不向乙方出具签字确认《客户带看确认书》《成功销售确认单》《对账单明细表》的，乙方有权凭其推荐客户期间与甲方人员之间的信息，及该客户与甲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作为客户确认的依据要求甲方支付佣金。
14、乙方客户或直系亲属认购或网签后换房、更名的不影响乙方业绩归属认定，按照实际成交房源向乙方结算佣金。
15、成功销售：乙方推介的客户与甲方草签或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即视为乙方推荐客户成功，计入乙方销售业绩。甲方须在乙方成功销售物业后 3日内在乙方提供的《成销确认书》上签字，逾期未签署视为对乙方销售业绩的确认。如因政府 限签或甲方原因(项目商品房有权利负担、被抵押等)导致客户无法自交付第一笔购房款之日起 30 日内草签或网签的，自客户缴纳第一笔购房款视为乙方成功销售，计为乙方业绩，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 
三、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四、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合同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五、本补充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两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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